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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9/2021_2022__E9_AB_98_E

6_96_B0_E6_8A_80_E6_c46_79892.htm 一、高新技术企业减免

税的审批权限： 高新技术企业按规定申请减免所得税，应于

领取税务登记证后三个月内向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并报

送有关资料，由所在地税务机关按有关规定进行审核并签注

意见后在接到纳税人申请30日内，报市国家税务局批复。 二

、高新技术企业申请减免税时，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所在地

税务机关报送以下资料： 1、新办高新技术企业申请免征所

得税时，应向所在地税务机关报送以下资料： （1）减免税

申请书； （2）营业执照； （3）税务登记； （4）公司章程

； （5）中介机构对公司成立时的验资报告； （6）新技术企

业证书； （7）企业所在地房产证明； （8）税务机关要求报

送的其他资料。 2、纳税人免税期满后，如果仍符合高新技

术企业条件，应在免税期满后三个月内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申

请减半征收所得税，同时报送以下资料： （1）减免税申请

书； （2）上年度所得税申报表； （3）上年度损益表； （4

）科技园区核发的《技术性收入申请表》； （5）科技园区

核发的产品黄卡； （6）所在地税务机关的免税批复； （7）

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三、纳税人不能提供详细资

料或未按规定时限申请的，税务机关不予受理新技术企业减

免税事宜。 四、当地税务机关审核签注意见后，报市国家税

务局审批并附送以下资料： 1、新技术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审核表； 2、减免税申请书； 3、新技术企业证书； 4、公司

章程； 5、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新技术企业还应附送当地



税务机关的免税批复。 五、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的管理，仍按

《关于贯彻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办

法的通知》文件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